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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索引号 53042500700010000

易门县 2023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年
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4 年 1 月 29 日在易门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易门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易门县 2023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4 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审查，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3 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面对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压力，财政收支形势异常严峻

等困难与挑战，县财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的依法监督和县政协的民主

监督下，始终筑牢“财”服务于“政”的大局意识，以“稳收支、保三

保、防风险、守底线”为抓手，坚决扛起稳住经济大盘的政治责任，

全力以赴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政府债务，努力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全县财政收入分级完成情况

全县辖区内财政总收入完成 136,436.00 万元，比上年的

124,495.00 万元增加 11,941.00 万元，增长 9.59%。其中：中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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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31,341.00 万元，比上年的 20,846.00 元增加 10,495.00 万元，增

长 50.35%；省级收入完成 8,070.00 万元，比上年的 4,604.00 万元增

加 3,466.00 万元，增长 75.28%；市级收入完成 492.00 万元，比上

年的 5,822.00 万元减少 5,330.00 万元，下降 91.55%；县级收入完成

96,533.00 万元（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144.00 万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48,427.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962.00 万元），

比上年的 93,223.00 万元增加 3,310.00 万元，增长 3.55%。

（二）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5,144.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67,922.00 万元的 66.46%，完成预

算调整数 52,652.00 万元的 85.74%，比上年的 43123 万元增加 2021

万元，增长 4.6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7,872.00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数 41,020.00 万元的 92.33%，完成预算调整数 38870 万元的

97.43%，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3.89%，比上年的 34,226.00 万元

增加 3,646.00 万元，增长 10.65%，税收增收的主要原因：今年以来，

增值税留抵退税、延缓缴纳税费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相继到期，

政策反哺见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延缓缴纳税款在本年入库。

非税收入完成 7,272.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26,902.00 万元的

27.03%，完成预算调整数 13,782.00 万元的 52.76%，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 16.11%，比上年的 8,897.00 万元减少 1,625.00 万元，下降

18.26%，非税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纳入年初预算的土地指标

收益受指标需求市场、指标交易协调、市级财政资金储备等因素影

响，本年未能实现收入；二是受市场需求疲软影响，纳入处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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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福小区 40 套棚改安置房多次流拍，未能实现收入。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59,602.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212,608.00 万元的 75.07%，完成预算调整数 170254 万元的 93.74%，

比上年的 155,055.00 万元增加 4,547.00 万元，增长 2.93%。

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5,144.00 万元，上级返还性收入

450.00 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5,680.00 万元，上级一般

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07,038.00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1,730.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2,620.00 万元，调入资金 14,083.00 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5,50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3,007.00

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5,576.00 万元），收入总计 216,745.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9,602.0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6,284.00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还本支出 17,176.00 万元，调出资金 759.00 万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26.00 万元，支出总计 194,247.00 万元。

年终结余 22,498.00 万元，结余较大的主要原因：2023 年增发国债

资金 14,440.00 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 3,600.00 万元、水利项目

资金 10,840.00 万元）和清欠中小企业账款再融资债券资金还本支出

4,596.00 万元以及直达资金 3,462.00 万元需结转至下年支出。

2.县本级（含龙泉街道和六街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县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9,867.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62,632.00

万元的 63.65%，完成预算调整数 46,995.00 万元的 84.83%，比上年的

38,251.00 万元增加 1,616.00 万元，增长 4.2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 148,421.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204,344.00 万元的 72.63%，完

成预算调整数 161,678.00 万元的 91.80%，比上年的 143,38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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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5,039.00 万元，增长 3.51%。

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9,867.00 万元，上级返还性收入

450.00 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5,680.00 万元，上级一般

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07,038.00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1,730.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0,855.00 万元，调入资金 14,083.00 万元（政

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5,50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3,007.00

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5,576.00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193.00

万元，收入总计 209,896.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8,421.00 万

元，上解上级支出 16,284.00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还本支出 17,176.00

万元，调出资金 759.00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26.00 万元，

补助下级支出 6,097.00 万元，支出总计 189,163.00 万元。年终结余

20,733.00 万元（专款结转下年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48,427.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71,120.00 万元的 68.09%，完成预算调整数 52,110.00 万元的 92.93%，

比上年的 50,018.00 万元减少 1,591.00 万元，下降 3.18%。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完成 53,821.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数 58,626.00 万元的

91.80%，完成预算调整数 59,857.00 万元的 89.92%，比上年的

40,658.00 万元增加 13,163.00 万元，增长 32.37%。

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8,427.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278.00 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2,500.00 万元，调入资金 759.00

万元，上年结余 4,478.00 万元，收入总计 78,442.00 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53,821.0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438.00 万元，调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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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 万元（调入平衡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转贷还本支出

13,918.00 万元，支出总计 75,677.00 万元。年终结余 2,765.00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962.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数 5,005.00 万元的 59.18%，比上年的 82.00 万元增加 2,880.00 万元，

增长 3512.2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数 120.00 万元的 0.00%，比上年的 109.00 万元减少 109.00 万元，

下降 100.00%。

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962.00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45.00 万元，上年结余 45.00 万元，收入总计 3,052.0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0.00 万元，调出资金 3,007.00 万元（调入平衡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3,007.00 万元。年终结余 45.00 万元（专

款结转下年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6,845.0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数 62,865.00 万元的 90.42%，比上年的 53,185.00 万元增加 3,660.00

万元，增长 6.88%。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59,240.00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数 60,594.00 万元的 97.77%，比上年的 51,593.00 万元增

加 7,647.00 万元，增长 14.82%。

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6,845.0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2,019.00 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29,542.00 万元，收入合计 118,406.0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59,240.0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9,431.00 万元，支出合计 88,671.00 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29,73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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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2023 年末，易门县政府性债务余额 245,573.00 万元，其中：一

般债务余额 159,639.00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85,934.00 万元。

（七）预备费动用情况

易门县 2023 年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 2,500.00 万元（县本级

2,419.00 万元，乡镇 81.00 万元），调整预算调整为 1,703.00 万元（县

本级 1,617.00 万元，乡镇 86.00 万元），全年全县共动支预备费 594.00

万元，年末剩余 1,109.00 万元收回平衡预算。

以上数据均为快报数，待市财政局批复我县 2023 年财政结算

后，再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结算情况。

二、落实县人大决议和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一）强化财源建设，提升财政保障能力

1.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收入组织管理。一是按照《2023 年

财政增收工作方案》要求，严格落实周调度、月汇报、联席会议、

督查通报等工作机制，推动增收工作有序开展。二是加强综合治税，

应收尽收。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抓收入，强化税收

服务和管理，严格落实《易门县税收征管保障实施方案（试行）》，

形成县乡上下协调、部门横向联动的协税护税机制。三是加大欠税

的清缴力度，强化对重点项目耕地占用税欠税清缴。四是抓大不放

小，充分利用电子票据缴验管控源头，强化非税收入入库动态管理，

实现“颗粒归仓”。

2.夯实财源基石，不断增强发展基础。一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

导作用，坚定不移支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2023 年统筹财力安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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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专项资金及招商引资扶持补助资金 1,000.00 万元，积极助力

落地企业增资扩股、以商招商、以企引企、联合招商。二是加大对

烤烟支柱产业扶持力度，确保烤烟产业对财政收入贡献的持续稳定。

2023 年拨付烤烟生产扶持资金 469.00 万元，实现烟叶税 6,362.00

万元，比上年的 6,056.00 万元增长 5.05%。三是激发县属国有企业

内生动力，发挥国有企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完成易门县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清算，实现清算收入 1,563.00 万元；加大财盛

公司持有的政府划入土地处置力度，实现收入 750.00 万元。四是加

大向上争取资金工作力度，不断夯实向上争取资金基础工作，做好

项目立项入库，加大项目储备力度，全年向上争取资金 125,491.00

万元。五是积极开展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

清理各预算单位的沉淀资金和结余结转资金，增加可用财力，不断

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全年共盘活存量资金 4,002.00 万元。

3.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全力支持国土资源有效盘活利用。一是

围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土地挂牌出让，

形成可用财力。2023 年积极筹措资金 5,515.00 万元，保障土地报批

规费和收储资金，实现土地出让收入 47,856.00 万元。二是集中财力

和资金全力保障土地整治项目推进，2023 年拨付土地整治和增减挂

钩项目补助经费 781.00 万元。

（二）强化政策落实，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实现清单制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减免政策，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2023 年县级累计减免税费 18,429.00 万元，其中：减税 16,926.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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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降费 1,503.00 万元。二是直达资金惠民成效显著。坚持以惠企

利民为导向，严格直达资金管理，加强线上监控和线下核查，防止

资金挤占挪用，确保资金直达受益对象。全年下达我县直达和参照

直达资金 42,934.00 万元，分配率达 100.00%，支出 32,758.00 万元，

支出率达 76.30%。三是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加大一般性

支出压减力度，严控“三公”经费，用“小财政”办“大民生”。

（三）强化精准用财，突出财政保障重点

1.履行好“三保”主体责任，切实兜牢“三保”底线。坚持“三保”

在支出中的优先顺序，严格落实兜牢“三保”底线的政治责任，科学

制定《易门县“三保”支出保障方案》，全力以赴保障“三保”支出。

全年“三保”支出完成 87,110.00 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

16,150.00 万元，保工资支出 69,575.00 万元，保运转支出 1,385.00

万元。

2.集中财力保障，增进民生福祉。优先保障民生支出需求，2023

年全县民生支出 125,353.0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8.54%。

一是落实好民生兜底政策，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4,967.00 万元，

抚恤退役安置支出 2,525.00 万元。二是持续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全年卫生健康支出 16,611.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30%。三是支持

教育持续发展，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全面落实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小学支出 12,895.00 万元，中学支出 6,740.00 万元。

充分发挥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积极作用，化解教育拖欠中小企业账

款 1,610.00 万元。四是支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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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拨付就业补助资金 1,105.00 万元。五是聚焦生态文明建设，

全力提升美丽易门品质。2023 年财政预算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经费

7,514.00 万元，拨付 2,806.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相关部门开展生

态保护治理工作，全力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不断建靓建美易门。

3.强化涉农投入，助力乡村振兴。全县农林水支出 31,336.00 万

元，比上年增长 14.20%。一是积极筹措资金，落实乡村振兴财政政

策，2023 年上级下达我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201.00

万元，支出 4,953.00 万元，支出进度 95.23%。二是农业、水利、林

业防灾减灾资金保障到位，拨付林业草原防灾减灾资金 245.00万元，

拨付防汛抗旱专项资金 809.00 万元。三是落实村级组织大岗位制资

金保障政策，拨付村组干部人员工资 2,691.00 万元。四是制定整改

方案，积极筹措资金，将 2018—2021 年欠拨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

卡通”资金 7,015.00 万元整改清零（2022 年拨付 2,471.00 万元，2023

年拨付 4,544.00 万元）。五是聚焦项目建设，支持农业投资项目有

效推进，拨付财政资金 4,758.00 万元，重点支持水利工程建设、小

农水项目、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六是严格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和

耕地保护制度，拨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1,249.00 万元，补贴面

积 20.00 万亩；拨付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105.00 万元，补贴面

积 19.00 万亩；拨付农机购置补贴 1,093.00 万元，涉及农户 2129 户。

（四）强化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1.坚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书记、县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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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组长的全县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机制，高位推动全县防范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完善工作体系，成立 6 个工作专班，合力

分类做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二是强化政策研究，围绕化债目

标，按照“立足自身、竭尽全力、砸锅卖铁”的化债要求和金融支持

平台公司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政策要求，制定《易门县地方债务风

险防范化解总体方案》和 6 个子方案，确保化债工作有序推进。三

是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化解债务风险。2023 年共化解到期债务本息

66,463.00 万元（本金 53,469.00 万元、利息 12,994.00 万元），其中：

财政资金偿还 23,410.00 万元，单位自有资金偿还 1,102.00 万元，办

理展期 7,721.00 万元，向上申请发行再融资债券 34,230.00 万元（发

行再融资一般债券 10,930.00 万元，专项用于清欠中小企业账款，有

效发挥政策“排险除爆”作用），切实维护政府举债信誉。四是积极

向上争取，缓解财政压力。2023 年成功发行云南易门产业园区综合

开发建设项目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

2.持续开展金融维稳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一是全力

做好“未来共赢”风险隐患化解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研商，做好投资

受损人的接访、疏导，组织专班对挽损资金进行清退，做到处置、

维稳、挽损三不误，切实担好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工作的经济责

任、政治责任。二是加强PPP项目规范管理工作。坚决执行上级关

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各项政策措施，按照“一地一策”分类处理要

求，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相关项目主管部门全面摸清项目底数，统

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处理方向、任务和要求，依法合规妥善处理 4

个PPP存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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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理财水平，持续推进财政改革

1.真抓实干，提升乡镇理财治税能力。落实县对乡镇（街道）

财政增收考核奖励机制，2023 年拨付乡镇财政增收奖补资金 144.00

万元，充分调动乡镇（街道）发展经济、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七个

乡镇（街道）共实现财政收入 16,393.00 万元，同比增长 13.90%。

2.配置资产（资源），增强国企实力。一是完成玉溪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易门县域内“三供一业”不动产权确权工作，将资产无偿划

转到县财盛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元创公司。二是将易兴路 818 号、

象山路 16 号、朝阳路 238 号三宗资产总价值 4,065.00 万元实物注

入县财盛公司。三是将权属人为易门县绿汁镇人民政府的大桥运输

公司——供销公司片、氧气厂土地和房产无偿划转给县财盛公司全

资子公司元创公司，增加公司权益性资本。四是充分发挥国有资产

最大效用，将财盛公司公租房一期、公租房二期、财盛商业广场、

御景龙园综合楼的未售部分实物资产无偿划转到县财盛公司全资子

公司兴牧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增强融资能力。

3.认真落实改革政策，以改革促增收。把握“十四五”财政收入

划分体制改革机遇，用好用活省级分享四项税收（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卷烟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增量部分

全额留归各地的政策，2023 年四项税收省级分享部分共计完成

5,108.00 万元，比 2020 年的基数 3,758.00 万元增加 1,350.00 万元，

增加部分以补助形式全额留归县级使用。

4.履行财政监督职能，加强财会监督。进一步加大预决算信息

公开监督检查力度，完成对全县各预算单位 2022 年度预决算公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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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考核，完成 2023 年度预算公开情况自查工作。开展 2022 年度财

政收支真实性专项检查、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财政资

金监管“清源行动”等财政专项检查，切实落实好财政监督责任。

各位代表，2023 年全县财政工作困难重重、矛盾交织，在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

在各级各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努力下，易门财政坚守初心、攻坚克

难，在落实保“三保”、防风险和守底线上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同

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还存在财税收入不稳不优，

收支矛盾突出，“三保”压力大，偿债压力未全面消解，化解系统性

风险压力增加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新的财源增长点暂未形成，

财政可持续增收动能不足。二是财政收支矛盾异常突出，地方政府

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巨大，兜牢“三保”底线任务艰巨，财政运行风险

加剧。三是齐抓共管抓财政增收的理念树得不牢，组织收入工作未

形成合力，措施和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2024 年我们将高度重视，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三、2024 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

全县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及中央、省、市、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

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继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聚焦高质量发展，

做大做强“财政蛋糕”，切实兜牢兜实“三保”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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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健康发展。

各位代表，易门县 2024 年县本级财政预算草案的编制，按照保

“三保”、保其他刚性支出、保政府债务还本付息、保重点支出的原

则，积极稳妥、量入为出安排支出预算，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现正

式提请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建议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建议。2024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安排 47,456.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45,144.00 万元增加 2,312.00

万元，增长 5.12%，其中：税收收入预算 38,748.00 万元，比上年快

报数 37,872.00 万元增加 876.00 万元，增长 2.31%；非税收入预算

8,708.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7,272.00 万元增加 1,436.00 万元，增

长 19.7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61,628.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159,602.00 万元增加 2,026.00 万元，增长 1.27%。

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456.00 万元，上级税收返还

450.0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02,367.00 万元，专项转移

支付补助收入 17,000.0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430.00 万元，上年结

余收入 4,596.00 万元，调入资金 10,756.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

入 5,357.0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4,973.00 万元，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调入 426.00 万元），收入总计 185,055.00 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61,628.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7,296.00 万元，上解上级

支出 16,131.00 万元，支出总计 185,055.00 万元。收支平衡。

2.全县“三保”预算安排建议。2024 年按照省级“三保”政策清单

应保障数 112,900.00 万元（本级财力安排 93,125.00 万元，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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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 19,775.00 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 30,611.00 万元（本级

财力安排 11,661.00 万元，上级补助 18,950.00 万元）；保工资

77,416.00 万元，均为本级财力安排；保运转 4,873.00 万元（本级财

力安排 4,048.00 万元，上级补助 825.00 万元）。“三保”预算编制

数本级财力安排部分 93,125.00 万元全部纳入预算，上级补助根

据实际下达情况据实拨付。

3.县本级（含龙泉街道和六街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建议。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42,343.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39,865.00 万元增加 2,478.00 万元，增长 6.2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安排 153,379.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148,420.00 万元增加 4,959.00

万元，增长 3.34%。

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343.00 万元，上级税收返还

450.00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02,367.00 万元，专项转移

支付补助收入 17,000.00 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430.00 万元，调

入资金 10,756.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5,357.00 万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调入 4,973.00 万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 426.00 万

元），下级上解收入 133.00 万元，上年结余 4,596.00 万元，收入总

计 180,075.0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3,379.00 万元，一般债券

转贷还本支出 7,296.0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6,131.00 万元，补助下

级支出 3,269.00 万元，支出总计 180,075.00 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建议

2024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52,489.00 万元，比上年

快报数 48,427.00 万元增加 4,062.00 万元，增长 8.39%。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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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支出安排 47,051.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53,821.00 万元减少

6,770.00 万元，下降 12.58%。

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2,489.00 万元，上级补助

2,000.00 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3,930.00 万元，收入总计 58,419.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7,051.00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4,370.00 万元，调出资金 5,357.0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1,641.00 万

元，支出总计 58,419.00 万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建议

2024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5,003.00 万元，比上年

快报数 2,962.00 万元增加 2,041.00 万元，增长 68.91%。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安排 120.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0.00 万元增加 120.00

万元。

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03.00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45.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5.00 万元，收入总计 5,093.00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0.00 万元，调出资金 4,973.00 万元，支出

总计 5,093.00 万元。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建议

2024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66,597.00 万元，比上

年快报数 56,845.00 万元增加 9,752.00 万元，增长 17.15%。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68,693.00 万元，比上年快报数 59,240.00 万元

增加 9,453.00 万元，增长 15.96%。

平衡情况：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6,597.00 万元，上

级补助收入 36,610.00 万元，上年结余 29,735.00 万元，收入合计

132,942.00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8,693.00 万元，上解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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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30,085.00 万元，支出合计 98,778.00 万元，年终结余 34,164.00

万元。

（五）需特别报告的事项

1.全县共安排预备费 1,620.00 万元（县本级 1,537.00 万元，乡

镇 83.00 万元），预算执行中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经

县政府批准后动用。

2.财政代编预留经费情况。一是统一安排解决历史欠账问题

9,445.00 万元，主要用于化解历年欠拨专款和消化暂付款项（一般

公共预算 9,00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400.00 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45.00 万元）。二是预留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 11,116.00 万

元，主要用于偿还 2024 年到期的债务和作价入股本息等。三是预留

人员经费 2,000.00 万元，主要用于 2023 年未执行到位的人员经费和

2024 年执行过程中的人员增资支出。四是预留乡镇财政增收考核奖

励资金 200.00 万元，用于对各乡镇（街道）2023 年财政增收考核奖

补。

以上预留经费发生支出时，根据实际支出的单位和项目，列支

相应的功能分类科目，会引起支出功能科目间发生变动，但不引起

支出总规模变动，提请本次大会同意根据支出需要先行安排，待年

度预算调整时一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四、2024 年财政工作重点

（一）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着力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一是坚持以

税源建设为核心，围绕年度收入目标任务，采取强有力的征管措施。

二是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抓收入，强化税收服务和

管理，继续落实减税降费等系列惠企利民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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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加强综合治税，应收尽收，确保收入增长稳定可持续。三是加

大存量资金资产清理盘活力度，及时清缴闲置沉淀财政资金，组织

资产清查盘点，优化在用资产，加快闲置、低效资产的盘活利用。

四是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强化财政资金和单位资金统筹，单位资

金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能够满足支出需求的，不安排财政资金。五

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紧盯上级政策支持重点，结合自身需求做好

项目储备，努力将重点支出纳入上级资金支持范围。六是加强四本

预算统筹管理，逐步提高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增加可用财力和资金。

（二）优化支出结构，着力筑牢兜实基层“三保”。一是调整优化

支出结构，从严从紧控制新增支出，加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

二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持续建设节约型财政。按照《严格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切实硬化预算管理二十条措施》要求，严控运行成本和

一般性支出，强化“三公”经费管理，规范公用经费定额管理，持续

推进工作业务经费压减。三是把“三保”摆在财政工作的最优先位置，

优先足额编制“三保”预算，在“三保”支出需求未足额保障前不安排

其他支出，强化财政运行监控，切实筑牢兜实“三保”支出底线。四

是持续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着

力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

施效果。

（三）落实既定化债举措，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一是围绕债

务风险防范化解方案，加大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强化政策研究，主

动对接银行和上级部门，用好用活各项政策，积极申报下一轮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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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化债试点县，争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积极化解债务风险。二

是加强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坚决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建

立预警机制，积极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展期，缓解到期偿债压力；开

展债务清查，核实清理消化部分存量债务。三是加强督促国有企业

统筹谋划全年债务化解工作，落实“一企一策”化债方案、“一债多策”

化债措施，完善预警处置长效机制，加强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监测

和预警提示。四是清理盘活、整合全县可经营性国有资产，通过资

产注入、资产重组、债务剥离、无偿划转、资产置换等方式进行重

组整合，实现国有企业资源优化配置。五是强化债务监管，开展到

期债务风险分析研判，加强社会面管控，按照“严控增量，化解存量，

明确责任，分级分类，综合施策”的工作思路，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化

解，全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六是建立健全专项债券项目管理工作

机制，成立工作专班，按照“一项目一策”的原则对专项债券项目的

建设、运营等情况开展全面摸底，梳理问题清单，督促项目业主单

位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落实每年预期项目收入，加大项目收益清收工

作力度，确保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四）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着力提升财会监督效能。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财会监督要求，深入推进财政资金监管工作，把

财会监督检查融入到财政工作全过程。二是紧密结合财会监督、巡

视巡察、审计等多层次多方面监督，促进各类监督有机贯通、形成

合力。三是聚焦预算单位财务管理薄弱环节，开展常态化财会检查，

改进单位内控体系不健全、内控制度缺项等问题，提高财务风险防

控水平。四是鼓励财会业务骨干参加巡察、内部审计等工作，加强



— 19 —

财务人员培训，全面提升能力素养，展现财会监督队伍新面貌。

各位领导、同志们！做好 2024 年财政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我们将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和县政协的监

督指导下，继续把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政府债务工

作作为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及治理能力、提升财政工作效能的关键抓

手加以落实，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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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名词解释

财政存量资金：收入已经发生、尚未安排预算，或者预算已经

安排、尚未形成实际支出的财政资金。

地方政府债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公益性项目发展举借，需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

地方政府债券：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发行并办

理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的政府债券。

新增政府债券：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

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

专项债券转贷还本支出：转贷支出是指当年专项债券本金到期

后，通过发行再融资专项债券形式化解本金，地方上级财政部门将

发行的再融资专项债券转贷给下级财政部门，下级财政部门收到资

金后形成的支出；还本支出是指当年专项债券本金到期后，地方政

府用财政资金实际偿还本金后形成的支出。

政府债务限额：地方政府举债的额度上限，政府债务限额是指

政府债务总额不能超过的额度。

“三公”经费：是指各部门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用之和。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择优

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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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合同，明确责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

得合理收益。

调入资金和调出资金：是指运用调入方式进行资金调拨。调入

资金是指未纳入当年年度预算收入，而直接用于平衡年度预算的其

他资金。公共财政预算可从基金预算及其他资金调入，基金预算可

从其他资金调入。被调方作调出资金处理。调入、调出两方匹配对

应。

预备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一般公

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

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

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财政直达资金：按照国务院部署纳入直达机制管理，实行特殊

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

监督索引号 53042500700010111


